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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550,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9458%。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6年 4月 29日（星期三）。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22年 10月 27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昌中院”）

作出（2022）赣 01破申 51号《民事裁定书》及（2022）赣 01破申 52号《民事

裁定书》，分别裁定受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邦

科技”）原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

司的重整申请。

2023年 11月 3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赣 01破 38、39号之

二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

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

根据《重整计划》规定，南昌新振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正邦集

团有限公司与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中的偿债平台，南昌新

振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根据股权资产的处置进展，以 1.6元/股价格认

购 5.5亿股正邦科技重整过程中转增的上市公司股票，并承诺受让的 5.5亿股转

增股票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限售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

月 23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新振邦）》。

2025 年 4 月 29 日，接到管理人通知，已将 550,000,000 股股票从管理人账



户过户至该投资人的证券账户中。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1位股东为南昌新振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数量为 550,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9458%。

三、相关股东做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关于限售股解禁的承诺：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锁定期承诺
南昌新振邦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受让的转增股票锁定期为自登记

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
2025年 4月 29 日 12个月

2、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承诺受让的转增股票自登记至其证券账

户之日起锁定 12个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关锁定期承

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除上述锁定期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其他承诺。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等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不存在公司对上

述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6年 4月 29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550,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5.945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占总

股本比例

是否存在

质押/冻结

情况

1 南昌新振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50,000,000 550,000,000 5.9458% 否



合计 550,000,000 550,000,000 5.9458%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的变化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2,012,706,503 21.76% -550,000,000 1,462,706,503 15.81%

高管锁定股 234,900 0.00% 0 234,900 0.00%

首发后限售股 2,012,456,603 21.76% -550,000,000 1,462,456,603 15.81%

股权激励限售股 15,000 0.00% 0 15,00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237,456,086 78.24% 550,000,000 7,787,456,086 84.19%

三、总股本 9,250,162,589 100.00% 0 9,250,162,589 100.00%

注：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解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七、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财务顾问对上述 550,000,000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

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